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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州、县市区工信部门，各工业园区，相关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湘工信节能〔2024〕19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工

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通知精神要求，

全力做好 2026 年全省工业领域自愿性清洁生产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核对象 

（一）指导注册地、生产地在湖南省境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企业信用和经营情况良好的工业企业自愿性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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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指导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有色金属、建材、造纸、食

品加工、电子、电力、焦化、原料药、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等未

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范围的工业领域，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

审核。 

（三）指导纳入 2026 年省级绿色工厂建设、零碳工厂（园区）

建设、资源综合利用标杆企业培育、节水型企业培育、碳减排标

杆企业培育申报计划，且 2021-2025 年 5 内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（包

括自愿性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）的企业自愿性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 

（四）指导已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实施效果验收 5 年以

上的企业自愿性开展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结合《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湘工信节能〔2024〕194 号）文件要求，确定 2026 年全

省工业领域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任务指导性计划为 290 家（附件

1），由企业所在市州工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，县市区工信部门、

工业园区协助完成。 

（二）各市州工信部门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前确定本地区 2026

年度工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任务指导性计划，2026 年 7 月

30 日前、11 月 30 日前分两批组织专家对清洁生产审核报告进行

评审，并向我厅行文报送完成情况。2026 年 12 月 15 日前，以市

州为单元填报《2026 年度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实施效果汇总

表》（附件 2）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当年清洁生产审核方案没有全

部竣工验收，但已经完成部分清洁生产审核方案的企业也列入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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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填报范围）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市州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督促指导，动员企业积极参

与清洁生产，形成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，从根源上减少

新污染物排放。 

（二）鼓励各市州积极推进工业园区整体性清洁生产审核。 

（三）各市州要及时梳理总结减污、降碳、节能、增效明显

的典型企业经验做法，省厅将适时组织申报 2026 年度工业企业清

洁生产优秀案例。 

（四）我厅将适时组织人员对各地区自愿性清洁生产实施情

况、第三方审核机构进行现场抽查核查，并对在组织企业自愿性

清洁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实施方案科学、操作性强、服务优质的第

三方咨询机构给予通报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